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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If 舌

    本标准是对」BT 8250.5-1995 (GB 8343-1987)《照相机高、低温试验方法》的修订。修订时，对原标
准作了编辑性修改，主要技术内容没有变化。

   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.代替JB/T 8250.5-1995(GB 8343-1987),

    本标准由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: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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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相机高、低温试验方法 JB/r 8250.5-1999

代替JBIr 8_50.5-1995

High-temperature and low-temperature
        test method for cameras

范 围

本标准视定了小型照相机等单项产品的高、低温试验方法。

本标准通用于小型照相机的高、低温试验，也适用于快门等单项产品的高、低温试验，

2 试验设 备

2.1 试验箱〔室、在其有效工作空间内，应能提供3.1所规定的温度。
2.2 为了减少辐射问题.高温试验箱(室)的壁温偏离规定的试验温度不应超过3%按绝对温度计算);

低涅试验箱 室)的壁温偏离规定的试验温度不应超过8%(按绝对温度计算)。这一要求适用于试验箱

(室)壁的各个部分，且试验样品不受任河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发热和冷却元件的直接辐射。

2.3 高温发脸箱之室、的绝对湿度应为每立方米空气中不超过20g的水蒸气(相当于35℃时5Wa的相对
湿度、:

2.4 试验箱(室、的71小应满足:试脸样品的任河表面礼相对应的箱壁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IOCQ1}

3 严酷程度

3.1 遇度

    高温 +45}C_2:

    低沮 -20tt3〔

3.2 持续时间

    在试验祥品温度稳定舌.持续时间2h

4 试验 程序

4.1 初始刻试

    按有关标准规定对试笔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和性能测试。
4.2 条件试验

4.2.1试验徉品在不包装、“准备使用‘’状态和正常工作位置时放人试验箱(室).然后将试验箱(室)温度
(低温试验对环境温度高于04C.应先调到01C,稳定0.5h后)调到规定的试验温度。

4.2.2 当规定的试验时间终了时，检查被试验品操作部位，其动作应正常。测量时，不应将试验样品从试

验箱(室)中取出，且其表面温度与规定试验温度之差不大于50C,

4.2.3高、低温试验可以分别在两个试验样品上进行.也可以在同一试验样品上进行，但在进行前一试
验6:f后，应安4.3要求恢复后进行后一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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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

试验样品应放在标准的大气条件下进行恢复，并使试验样品足以达到温度稳定，恢复时间最少为

最后测试

按有关标准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和性能测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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